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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言

海运保险是指专门为海上运输设立的货物运输过程中涉及载运货物财产损失的保险。一般由承运人负责
购买，也可以由委托方根据需要单独购买。

海运保险秉承及时、合理、以合同为依据的理赔原则，为受保方提供赔付。货物出海过程中会面临诸多
不确定因素，海运保险在一定程度上为企业降低了贸易风险。

 

知识梳理

一、海运保险的由来

海上货物运输的风险分成海上风险和外来风险。

1. 海上风险包括自然灾害和意外事故。

自然灾害：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的自然界破坏力量所引起的灾害。

如恶劣气候、雷电、洪水、流冰、地震、海啸以及其他人力不可抗拒的灾害；

意外事故：由于偶然的，难以预料的原因造成的事故。

如船舶搁浅、触礁、沉没、焚毁、互撞或遇流冰或其他固体物体，如与码头碰撞以及失火、爆炸等原因
造成的事故。

 



2. 外来风险是指海上风险以外的各种风险，分为一般外来风险和特殊外来风险。

一般外来风险：是指被保险货物在运输途中由于偷窃、雨淋、短量、玷污、渗漏、破碎、受潮受热、串
味、生锈等一般外来原因所造成的风险损失。

特殊外来风险：是指由于战争、罢工、交货不到、拒收、政府禁令等特殊外来原因所造成的风险损失。

海上损失可分为全部损失和部分损失。共同海损是部分损失的一种。

 

 

二、海运保险

海运保险分为基本险和附加险，其中基本险包括平安险、水渍险及一切险。

我国海洋货物运输保险的险种分为基本险和附加险。

 

基本险：

� FPA(平安险)

� WPA（水渍险）

� All Risks（一切险）

 

附加险：

� General Additional Risk（一般附加险）

� special Additional risks（特殊附加险）

 

基本险对的承保范围：

平安险（FPA）承保范围：

自然灾害造成的全部损失、意外事故造成的全损和部分损失、装卸过程中造成的损失、共同海损（GEN
ERAL AVERAGE G/A）、自然灾害和意外事故先后发生的损失。

水渍险（WPA）承保范围：

平安险+自然灾害造成的部分损失。

一切险（All Risks）承保范围：



水渍险+11种一般附加险。

 

 

案  例  一

保险合同之“告知条款”

2月，新胜公司向鑫鼎公司订舱运输货物。2月5日，鑫鼎公司签发提单。但船舶在2月7日凌晨开航以后遭
遇强风和巨浪，出现货损。9日鑫鼎公司重新签发原编号提单，提单记载内容不变，只更改装船日期。事
故后鑫鼎公司向保险公司投保货物运输险，保险货物为两个船用尾滚筒,并投保一切险和战争险。保险公
司根据投保单记载签发保险单，结束后鑫鼎公司依据保单向保险公司索赔。

告知条款中规定投保人应该向保险公司如实告知。在签订保险合同时应注意保险标的是否出现损坏。

 

A--新胜公司  

B--鑫鼎公司

C--保险公司

 

案件解读：

这是保险中被保险人违反如实告知义务的典型案例。保险合同作为一种特殊的商事合同，因保险交易活
动的特殊性，诚实信用原则在保险法中较之其他民事法律要求更高，被称为最大诚信原则或最大善意原
则。当事人订立海上保险合同也应遵循这一原则。在此案件中，鑫鼎公司只更改了装船日期，而未标明
已货损。对此，保险人应当履行对保险条款的说明义务，而被保险人应当履行如实告知义务。

 

 

案  例  二 

平安险

某年2月，中国某纺织进出口公司与大连某海运公司签订了运输1000件丝绸衬衫到马赛的协议。合同签订
后，进出口公司又向保险公司就该批货物的运输投保了平安险单。2月25日，装载该批货物的轮船在海上
突遇大风暴，船体严重受损，次日沉没。3月20日，纺织品进出口公司向保险公司就该批货物索赔，保险
公司以该批货物由自然灾害造成损失为由拒绝赔偿，于是，进出口公司向法院起诉，要求保险公司偿付
保险金。

平安险指保险人只对于因海损事故和自然灾害造成的货物全部损失承担赔偿责任，而不负责单独海损。

 



A--纺织进出口公司  

B--大连某海运公司 

C--保险公司

 

案例解读：

本案中，进出口公司投保的是平安险，而所保的货物在船因风暴沉没时全部灭失，发生了实际全损，故
保险公司应负赔偿责任。

 

 

案  例  三   

一切险

某年11月3日，顶盛公司就其所属的船舶“顶盛11”轮向保险公司投保，投保单中特别约定“碰撞、触碰
责任以条款为准"。保险公司签发了沿海内河船舶保险单，保险险別为沿海内河船舶一切险及附加船东对
船员的责任险。保险条款第二条“ 一切险”对"碰撞、触碰责任”作了如下规定:本公司承保的保险船舶
在可航水域碰撞其他船舶或触碰码头、港口设施、航标，致使上述物体发生的直接损失和费用，包括被
碰撞船舶上所载货物的直接损失，依法应当由被保险人承担的赔偿责任。另外保险条款“除外责任”中
约定，桥的损失和费用属于除外责任。12月2日，"顶盛11"轮在行驶过程中为避让一个小船，触碰了苏通
大桥临时墩，造成临时墩严重损失。顶盛公司赔偿临时墩的损失后，向保险公司索赔遭拒，遂问法院提
起诉讼。

一切险是海上货物运输保险中承保范围最大的一种基本险别，保险责任为承保平安险和水演险的各项损
失和费用以及负责被保险货物在运输途中由于外来原因所致的全部或部分损失。

 

A--顶盛公司

B--保险公司

 

案件解读：

在本案中，从保险条款的规定看，保险船舶的触碰事故属于保险事故，且船舶触碰的范围包括码头、港
口设施、航标。但顶盛公司主张保险条款的列举没有穷尽船舶触碰的范围，而保险公司则主张此种列举
是列明式，已穷尽船舶触碰的范围。双方对船舶触碰范围的列举是否穷尽理解不同，属于对保险条款如
何解释的问题。这属于 无明确“一切险”的责任范畴。应当先审查保险条款关于"一切险"的具体规定
，以确定其属于列明式条款还是概括式条款。并且关于"一切险”的承保范围，不同的保险条款也有不同
的规定，这一点对于“一切险”投保时要较为注意。

 



 

案  例  四

保险合同之“仓之仓”

江西赣南卷烟厂从德国进口佛克卷烟包装机组，并向中国平安保险总公司投保。平安保险公司于随后签
发了货物运输保险单，承保条件为一切险及战争险，且运输航程为“仓至仓”。该批进口设备于9月12日
顺利运抵到黄埔港并卸载货物存放于黄埔港头。赣南卷烟厂于10月21日向中国人民保险公司办理了国内
陆上货物运输保险，之后前往黄埔提货，11月4日装载进口设备的6辆大货车行驶的路上突发车祸导致货
物破碎。事后，赣南卷烟厂向南康人保公司报告并要求赔偿无果后，向平安保险公司索赔。

“仓至仓”条款所指的运输包括海上、陆上、内河和驳船运输的整个运输过程。

 

A--起运港

B--黄埔码头

C--目的港

 

案例解读：

这个案件属于没有正确理解海运保险中的“仓至仓”条款。海上货物运输保险合同规定了关于保险责任
起讫日期的条款，保险期间自货物从保险单载明的起运港（地）发货人的仓库或储存处开始运输时生效
，到货物运达保险单载明目的港（地）收发人的最后仓库或被保人用作分配、分派或非正常运输的其他
储存处所为止。如未抵达上述仓库或储存处所，则以被保险货物在最后目的港（地）卸离海轮满60日为
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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